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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169926

聯 絡 人：侯宗佑05-2254321#362

電子郵件：turboo2046@ems.chiayi.gov.
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11503398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1ED05361_1_251020128951.pdf、111ED05361_2_25102012895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1學年度國民中、小學藝術才能班招生簡章各1

份（如附件），請惠予協助公告並轉知學生及家長，以維

護考生權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簡章訂於111年2月25日（週五）公告於本府教育處網

站(https://edu.chiayi.gov.tw/)及各承辦學校網站。

二、請貴校協助將簡章公告於學校網站，並利用朝會或相關會

議活動時機廣為宣傳，另請運用校內LED跑馬燈於報名期間

加強宣導，俾維護考生權益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